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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百大”）为徐

州白云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大厦”）提供借款担保纠纷一案（公司

收购“徐百大”前发生的担保事项），已经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详见

公司公告临 2015-001），现将执行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判决情况 

经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2014）徐商初字第 00300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徐州白云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 DAC 

中国特别机遇（巴巴多斯）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2329 万元。  

 2、被告徐州白云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 DAC 

中国特别机遇（巴巴多斯）有限公司支付借款利息（以人民币 925 万元为本金，按

照编号为 2003 年淮东字第 0017 号的《人民币中长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

自 2003年 6月 30日起据实计算至 2009年 6月 17日止；以人民币 1404万元为本金，

按照编号为 2003 年淮东字第 0018 号的《人民币中长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

自 2003年 6月 30日起据实计算至 2009年 6月 17日止） 

3、被告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徐州白云大厦股份有限公司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以

后，有权向被告徐州白云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4、驳回原告 DAC 中国特别机遇（巴巴多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诉讼执行情况 

近日，“徐百大”接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经申请执行人

DAC 中国特别机遇（巴巴多斯）有限公司申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

查封并司法拍卖了“徐百大”所持有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100万股，该股

权价值经评估确认为 802.44万元，司法拍卖成交价格为 904.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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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借款担保事项是“徐百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本公司收购“徐百大”前

已经发生，本公司在历年的年度报告中均披露逾期担保的本息金额，经对“白云

大厦”经营状况分析和预测，估计“白云大厦”偿还上述债务的可能性不大，公

司已对逾期担保全额计提预计负债。 

“徐百大”承担保证责任以后，有权向“白云大厦”追偿。因本次司法拍卖金

额不足偿还借款本息，不排除 DAC中国特别机遇（巴巴多斯）有限公司再次申请

执行“徐百大”资产的情况，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20日 


